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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地政士制度執行業務準則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100.3.23第6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定

一、本準則係參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「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修正草案」暨「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」第7次審查會會議結論(會議結論二.確定雙地政士制度)而訂定。

二、本準則所稱「雙地政士」係指訂立買賣契約書之買賣雙方各自委託地政士，辦理撰擬契約、申請土地（建物）相關稅務及登記等買賣相關事務而言。
三、買賣雙方得各自指定地政士，辦理買賣相關事務。地政士應配合雙地政士制度，以買賣雙方交易安全為主，互相協調並依法誠信執行業務。
四、雙地政士於受託辦理買賣相關事務時，應以買賣雙方協議之地政士專責辦理；買賣雙方協議不成時，由買方指定之地政士專責辦理。但專責辦理之地政士應將辦理進度與情形告知他方指定之地政士。
五、雙地政士依受託辦理業務事項，各自向指定其辦理之買方或賣方收取費用。
六、雙地政士間於執行業務有爭議時，得向其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請求協調，所屬地政士公會不得拒絕；雙地政士分屬不同地政士公會者，由其所分屬地政士公會共同協調。

七、地政士就其他有關不動產契約或協議等地政業務之執行，亦適用本準則之規定。
